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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标节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变更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邹柱峰通过大宗交易，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由苏州弘光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邹柱峰，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邹柱峰通过大宗交易，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由苏州弘光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变更为邹柱峰，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填写 

姓名 邹柱峰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2 年 11月至今任江苏中标节能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标科技”）董

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 2016年 2月至

今任苏州弘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弘光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2020年 1月至今任苏州相城区五韵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韵环保”）监事； 2021

年 3月至今任乐瑞普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乐瑞普”）执行董事兼法定代

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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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研发、生产、销售： LED 节能产品、照明

设备；安装、销售：照明设备、电子设备、防

雷产品等；承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房屋租

赁；投资管理；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工业固废（不含危险废

物和电子产品）的收集、运输、处置服务等；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等。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2996 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中标科技 44.71%股权；持有

弘光投资 85.71%合伙份额；持有五韵

环保 16.00%股权；持有乐瑞普 

52.50%股权。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三、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2022 年 1 月 7 日，傅良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中标科技 745,000 股，傅良娟拥有权

益比例从 12.26%变为 10.00%，公司已于 2022年 1 月 7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上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01）、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3）。 

2022 年 1 月 7 日，邹柱峰通过与傅良娟的大宗交易，增持中标科技 745,000 股，邹

柱峰持股比例从 42.45%变为 44.71%，成为中标科技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本次变更前，邹柱峰持有弘光投资 85.71%的合伙份额，担任弘光投资执行事务合伙

人，是弘光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享有弘光投资持有的中标科技 14,000,000 股股份（占比

42.55%）的控制权；邹柱峰直接持有中标科技 13,965,000 股股份，占中标科技总股本

32,900,000股的 42.45%。邹柱峰对中标科技的控制权比例为 85.00%，是中标科技实际控

制人，弘光投资是其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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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邹柱峰持有弘光投资 85.71%的合伙份额，担任弘光投资执行事务合伙

人，是弘光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享有弘光投资持有的中标科技 14,000,000 股股份（占比

42.55%）的控制权；邹柱峰直接持有中标科技 14,710,000 股股份，占中标科技总股本

32,900,000 股的 44.71%，成为中标科技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邹柱峰对中标科技的控

制权比例变更为 87.26%，是中标科技实际控制人，弘光投资是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邹柱峰，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变更未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公司已于 2022年 1月 10日在全国股

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权

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01）、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权益变动与

收购》“2.2.1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规定： 

“挂牌公司有实际控制人，且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仅第一大股东变化的情形，挂

牌公司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披露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公告即可。 

在挂牌公司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情形下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的，收购人应当按照《收购

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履行披露收购报告书等义务。” 

本次变更后，中标科技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仅第一大股东变化，披露第一大股东

变更的公告即可，本次变更事项不构成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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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限售解限售业务指导》 “一、一般性规定”的第

（九）条规定： 

“挂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定向发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转债转股、

权益分派，或通过转让系统买入等原因新增股票的，应对于新增股票数额的 75%进行限

售。” 

本次变更完成后，邹柱峰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新增股票的数额，公司将根据上述

规定及时办理限售。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邹柱峰居民身份证 

（二）《江苏中标节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1） 

（三）《江苏中标节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003） 

 

 

江苏中标节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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